
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3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5 年第一季度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情况概述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基于

谨慎性原则，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、资产和经营状况，对合并报表范围

内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各类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存货、预付款项、其他应

收款、长期股权投资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、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

清查。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，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

值的迹象，确定了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。同时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

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，为了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对公司

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进行核销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劵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

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范围和总金额 

公司（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，下同）对 2025 年第一季度应收账款、

应收票据、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及对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总金额为-

19,631,133.83 元，转回总金额 3,487,281.48 元。具体如下： 

项目 年初余额 

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余额 

计提 其他 收回或转回 核销  

坏账准备 361,105,441.74  -19,644,235.65    3,416,798.50    338,044,407.59  

其中：应收账款 203,783,345.89  -12,966,820.22    500,000.00    190,316,525.67  



应收票据 1,962,221.34  -984,353.94      977,867.40  

其他应收款 155,359,874.51  -5,693,061.49    2,916,798.50    146,750,014.52  

存货跌价准备 1,029,628.59  13,101.82    70,482.98    972,247.43  

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,866,181.93     2,866,181.93 

商誉减值准备 19,192,056.34     19,192,056.34 

合计 384,193,308.60 -19,631,133.83  3,487,281.48  361,074,893.29 

三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确认标准和方法 

（一）应收账款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

账面余额（元） 789,557,079.39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599,240,553.72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按照账龄组合，除单项计提坏账及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

的所有应收账款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状况

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

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；合并范

围内的关联方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状况以

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

期预期信用损失率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-12,966,820.22 

本次转回金额（元） 500,000.00 

本次核销金额（元）） 0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190,316,525.67 

计提原因 
产业数据服务业务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；交易服务业务

按实际业务往来情况和发生风险的预计情况计提。 

（二）应收票据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资产名称 应收票据 



账面余额（元） 111,150,903.75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110,173,036.35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依据承兑票据类别的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

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

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；按票据类

别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

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编制应收票据

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，计算预期信用

损失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

本次转回金额（元） 0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-984,353.94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977,867.40 

计提原因 

依据承兑票据类别的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

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应收票据按照账龄组合

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，依据产业数

据服务业务与交易服务业务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。 

（三）其他应收款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

账面余额（元） 385,612,351.99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238,862,337.47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

况的预测，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

期预期信用损失率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-5,693,061.49 



本次转回金额（元） 2,916,798.50 

本次核销金额（元） 0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146,750,014.52 

计提原因 
按照其他应收款项内容，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

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

（四）存货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资产名称 存货 

账面余额（元） 3,121,037,390.67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3,120,065,143.24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，通常按照单个存货

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直接用于

出售的存货，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

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

值；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，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

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

本、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

值；资产负债表日，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

定、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，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

值，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，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

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——存货》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13,101.82 

本次转回金额（元） 70,482.98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972,247.43 

计提原因 
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，按照存货成本高于

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 

（五）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

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

账面余额（元） 42,249,256.99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22,556,507.07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，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。可收回金

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

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--资产减值》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0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2,866,181.93 

计提原因 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。 

（六）商誉的确认标准与计提方法 

资产名称 商誉 

账面余额（元） 51,695,495.24 

资产可收回金额（元） 32,503,438.90 

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

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，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。可收回金

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

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。包含商誉

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

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

者确定。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依据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--资产减值》 

本次计提金额（元） 0 

累计计提金额（元） 19,192,056.34 

计提原因 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。 

注：形成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为山东隆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中联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、

上海领建网络有限公司合计数，资产可收回金额也为上述三家公司合计数。 

三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



报告期内，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的总金额为-19,631,133.83 元，

转回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3,487,281.48 元。将增加公司本期营业利润

23,118,415.31 元（其中：信用减值损失影响 23,061,034.15 元，资产减值损失影响

57,381.16 元）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，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，符合会计

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26 日 

 


